广西金鼎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关于桂林市七星区三联村委王家碑村猫儿山岩石崩塌地质灾害应急治理项目（项目编号：GLZC2020-G2-990617-GXJD）

更正通知一
一、项目基本情况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GLZC2020-G2-990617-GXJD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桂林市七星区三联村委王家碑村猫儿山岩石崩塌地质灾害应急治理项目

首次公告日期：2021年1月13日
二、更正信息
更正事项：☑采购公告 ☑采购文件 □采购结果     
更正内容：

原招标文件  第一章招标公告

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1年2月3日9时30分（北京时间）（自招标文件开始发出之日起至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不得少于20日）
地点：桂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3号开标室（广西桂林市临桂区西城中路69号创业大厦西辅楼4楼北区）

现更正为：

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1年2月7日9时30分（北京时间）（自招标文件开始发出之日起至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不得少于20日）
地点：供应商必须于2021年2月7日上午9时00分起至9时30分止，将投标文件密封提交至桂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3号开标室（广西桂林市临桂区西城中路69号创业大厦西辅楼4楼北区），逾期送达的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将予以拒收。

原招标文件  第一章招标公告 

六、其他补充事宜
5.本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1）《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财库[2011]181号）；

现更正为：

5.本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1）《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

3、原招标文件 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条款号
	条 款 名 称
	编 列 内 容

	3.4.5
	近年财务状况的年份要求
	2018-2020年


现更正为：

	条款号
	条 款 名 称
	编 列 内 容

	3.4.5
	近年财务状况的年份要求
	2017-2019年


4、原招标文件 第二章投标人须知
3. 投标文件

3.1
投标人编写的投标文件应包括下列内容（投标人必须按下列顺序自编目录及页码装订成册， 否则,文件失散引起的后果自负）：

一、资格审查部分 

1、投标文件签署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时提供）；

2、投标人基本情况表（附投标人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副本、安全生产许可证副 本等材料的复印件）；

3、投标人的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4、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承诺书；

5、近三年财务状况表（应 2018 年～2020 年附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 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的复印件。）；

6、项目管理机构组成表；

7、主要人员简历表；

8、2018 年～2020年发生的诉讼和仲裁情况；

9、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承诺书；（按桂劳社发[2009]50号文件规定承诺）；

10、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方案的承诺书；

11、工程渣土清运承诺书；

12、其他材料。 

现更正为：

3. 投标文件

3.1
投标人编写的投标文件应包括下列内容（投标人必须按下列顺序自编目录及页码装订成册， 否则,文件失散引起的后果自负）：

一、资格审查部分 

1、投标文件签署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时提供）；

2、投标人基本情况表（附投标人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资质证书副本、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等材料的复印件）；

3、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承诺书；

4、近三年财务状况表（应 2017 年～2019 年附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 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的复印件。）；

5、项目管理机构组成表；

6、主要人员简历表；

7、2018 年～2020年发生的诉讼和仲裁情况；

8、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承诺书；（按桂劳社发[2009]50号文件规定承诺）；

9、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方案的承诺书；

10、工程渣土清运承诺书；

11、其他材料。 

5、原招标文件  第三章 评标办法（综合评分法）

	条款号
	评审内容
	编列内容

	2.1.11
	资格评审标准
	项目经理
	符合桂林市建设与规划委员会市建规【2006】270号《关于调整建筑施工现场项目部管理的通知》的规定和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1.4.1项规定并按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4.7项要求提供证明文件

	2.2.2
	商务标评分标准

（满分 70 分）
	1、投标报价有效报价范围：有效报价范围为投标报价低于或等于最高投标限价，且通过资格审查、通过符合性评审、技术标合格的投标人投标报价。

2、将通过资格审查且在有效报价范围内的合格投标人首先按投标总报价由低到高的顺序对有效报价投标人进行初步评审，然后按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规定：

①对投标人认定为小型和微型企业的（以投标文件提供的符合规定的有关证明材料为准），投标总报价给予3%的扣除，扣除后的价格为评标报价，即评标报价＝投标总报价x(1-3%);

②根据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小型、微型企业评审中价格扣除的政府采购政策。

③除上述情况外，评标报价＝投标总报价。

注：小型、微型企业提供中型企业的，视同为中型企业。

评标报价为投标人的投标总报价进行政策性扣除后的价格，评标报价只是作为评标时使用。

3、通过资格审查且报价有效的合格投标人在 10 家以上的，去掉 n 家最高评标报价和 n 家（如总数为奇数，则取 n-1 家）最低评标报价后（当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同最高或最低评标报价时，一并去掉），取 10 家（如不足 10 家，按实际最多家数计取）投标人报价进入基准评标价计算范围，再取其中的有效报价的平均值作为评标基准价；通过资格审查合格且报价有效的合格投标人在 10 家（含 10 家）以下的，将在有效报价范围内的全部合格投标人有效评标报价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评标基准价（本条适用于资格审查采用合格制）。n=（有效报价范围的投标人家数－10）/2，n  为四舍五入取整数。

4.评审时以评标基准价为最高分，采用内插法计算，投标人报价每高于评标基准价 1％的扣 1.5 分，每低于评标基准价 1％的扣 1 分。


现更正为：

	条款号
	评审内容
	编列内容

	2.1.11
	资格评审标准
	项目经理
	符合桂林市建设与规划委员会市建规【2006】270号《关于调整建筑施工现场项目部管理的通知》的规定和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1.4.1项规定并按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4.6项要求提供证明文件

	2.2.2
	商务标评分标准

（满分 70 分）
	1、投标报价有效报价范围：有效报价范围为投标报价低于或等于最高投标限价，且通过资格审查、通过符合性评审、技术标合格的投标人投标报价。

2、将通过资格审查且在有效报价范围内的合格投标人首先按投标总报价由低到高的顺序对有效报价投标人进行初步评审，然后按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规定：

①对投标人认定为小型和微型企业的（以投标文件提供的符合规定的有关证明材料为准），投标总报价给予5%的扣除，扣除后的价格为评标报价，即评标报价＝投标总报价x(1-5%);

②根据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小型、微型企业评审中价格扣除的政府采购政策。

③除上述情况外，评标报价＝投标总报价。

注：小型、微型企业提供中型企业的，视同为中型企业。

评标报价为投标人的投标总报价进行政策性扣除后的价格，评标报价只是作为评标时使用。

3、通过资格审查且报价有效的合格投标人在 10 家以上的，去掉 n 家最高评标报价和 n 家（如总数为奇数，则取 n-1 家）最低评标报价后（当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同最高或最低评标报价时，一并去掉），取 10 家（如不足 10 家，按实际最多家数计取）投标人报价进入基准评标价计算范围，再取其中的有效报价的平均值作为评标基准价；通过资格审查合格且报价有效的合格投标人在 10 家（含 10 家）以下的，将在有效报价范围内的全部合格投标人有效评标报价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评标基准价（本条适用于资格审查采用合格制）。n=（有效报价范围的投标人家数－10）/2，n  为四舍五入取整数。

4.评审时以评标基准价为最高分，采用内插法计算，投标人报价每高于评标基准价 1％的扣 1.5 分，每低于评标基准价 1％的扣 1 分。


6、原招标文件 第八章
投标文件格式

项目管理机构组成表

注：1、投标书必须随本表提供项目经理的身份证复印件、职称证书复印件及其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证）复印件；技术负责人提供身份证复印件、职称证复印件；施工员、质检员提供岗位证书和身份证复印件、专职安全员的身份证复印件和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证）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施工员、质检员、安全员、材料员、造价员 2020年11月-2021年1月的养老保险缴纳证明复印件（如为新进员工，须提供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

现更改为：

注：1、投标书必须随本表提供项目经理的身份证复印件、职称证书复印件及其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证）复印件；技术负责人提供身份证复印件、职称证复印件；施工员、质检员提供岗位证书和身份证复印件、专职安全员的身份证复印件和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证）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和主要管理人员2020年11月-2021年1月的养老保险缴纳证明复印件（如为新进员工，须提供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

三、其他补充事宜
招标文件中涉及以上内容的，作相应更正，其他内容不变。
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桂林市自然资源局高新七星分局
地址：桂林市七星区七里店路创意大厦3楼

联系方式：涂工  18178338080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广西金鼎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桂林市七星区七里店路108号大学科技园2栋2单元5楼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董翠文  0773-8989088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董翠文

电　话： 0773-8989088
　　　　　　　　　　　  
      广西金鼎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1日


